中山市政府立法协商工作规则

（征求意见稿2）

第一条【制定目的和依据】为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作用,促进政府立法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政府立法工作过程中开展立法协商，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立法协商定义】本规则所称立法协商，是指市政府立法工作过程中，就政府规章制定计划项目以及重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草案，在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之前，由立法起草单位、市法制局与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政协社法委”）组织进行的有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参加的立法调研、论证、听证、征求意见等活动。　　

第四条【实施机构】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市法制局、市政协社法委负责组织立法协商具体工作。

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市法制局和市政协社法委应当各指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立法协商联系工作。

【政府规章建议项目立法协商会】市法制局在公开征集政府规章制定建议项目时，应当将有关材料转交市政协社法委，市政协社法委组织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召开立法协商会。
    第六条【立法草案立法协商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确定后,市法制局应当及时会同市政协社法委从立法计划中选取部分由市政府负责起草的立法项目作为立法协商会协商项目。
确定为立法协商会协商项目的立法草案形成后，市法制局应当在报市政府审议前,将有关材料转交市政协社法委，由市政协社法委组织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开展立法协商会。

第七条【立法协商会程序一】市政协社法委确定参与立法协商会的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并将名单告知市法制局。

第八条【立法协商会程序二】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市法制局应当派员参加立法协商会，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说明和解释相关问题。

第九条【立法协商会程序三】市政协社法委负责汇总立法协商会收集的意见和建议，并向市法制局反馈。
　  第十条【其他立法协商形式】在政府在立法工作过中，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需要邀请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参与的，市政协社法委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

市政协组织开展立法协商调研和考察，可邀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市法制局人员参加。
公开征求对立法草案的意见的，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和市法制局应当将立法草案送市政协社法委，由市政协社法委收集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的意见并反馈立法草案起草单位或者市法制局。

　第十一条【意见和建议采纳情况反馈】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市法制局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对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进行充分研究和论证,并就采纳情况向市政协社法委作出书面说明，市政协社法委向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政协委员或者各民主党派、各界别代表反馈处理情况。
第十二条【立法协商工作会议】市法制局和市政协社法委可以不定期召开立法协商工作会议，就立法协商工作进行交流和探讨。

第十三条【施行日期】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山市政府立法协商工作规则

（征求意见稿2）起草说明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协的协商民主作用,促进我市政府立法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市法制局联合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共同研究起草了《中山市政府立法协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2）》（下称《工作规则》），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和依据
立法协商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协商民主时，提出要深入开展立法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的要求，《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年）》以及我市相关实施方案，也作出了相应安排部署，因此，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工作规则》。

二、主要内容

《工作规则》共十三条，不分章节。

第一条至第四条分别对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立法协商的定义以及实施机构作出规定，并确定立法草案起草单位、市法制局及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为立法协商工作的组织实施机构；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分别就政府规章制定计划项目立法协商会、立法草案立法协商会的项目选定、立法协商会程序以及其他立法协商形式进行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了立法协商工作会议；第十三条为《工作规则》的施行日期。

